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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海人員測驗應測資格表 

類別 應測資格 

一

等

航

行

員 

船

副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符合航海人員訓

練國際公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規範之航海相

當系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或屬教育部認證規定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且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航海相當系科

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

之畢業生需領有學校所核發，修畢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操作

級課程學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

理系統證明文件之公立或立案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航

海相當系科組之學生，修畢操作級課程學分，領有學校所核發

之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操作級課程學分證明文件。 

三、經主管機關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船副訓練，領有國內船員

訓練機構核發合格結業證明文件。 

四、領有二等船副考試及格證書或測驗合格證明文件，曾任二等船

副一年六個月以上。 

五、領有乙種三副考試及格證書，曾任乙種三副一年六個月以上。 

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教

育部採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航海、航運技術、海洋運輸、海

洋系航海組各系科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七、曾任海軍總噸位五百以上艦艇，少尉以上駕駛職務十二個月以

上，或曾任港防艦艇中尉以上艦、艇長職務十二個月以上，領

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件。 

八、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航海、海運技術等

科畢業，或漁撈、漁航技術、漁業、航輪等科畢業，曾修習船

藝學、航海學、航海儀器、航海氣象學、避碰規則、船舶通訊

各學科，領有證明文件，領有助理級航行當值適任證書，曾任

總噸位三千以上，航行國際航線船舶之艙面部門乙級船員職務

三年以上。 

一

等

輪

機

員 

管

輪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符合航海人員訓

練國際公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規範之輪機相

當系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或屬教育部認證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且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輪機相當系

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

後之畢業生需領有學校所核發，修畢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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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級課程學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

理系統證明文件之公立或立案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輪

機相當系科組之學生，修畢操作級課程學分，領有學校所核發

之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操作級課程學分證明文件。 

三、經主管機關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管輪訓練，領有國內船員

訓練機構核發合格結業證明文件。 

四、領有二等管輪考試及格證書或測驗合格證明文件，曾任二等管

輪一年六個月以上。 

五、領有乙種三管輪考試及格證書，曾任乙種三管輪一年六個月以

上。 

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教

育部採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輪機工程、輪機技術、船

舶機械、航運技術各系科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七、曾任海軍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艦艇，少尉以上輪機職

務十二個月以上，領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件。 

八、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輪機、航技、水產

輪機等科畢業，或造船、機械、電機、機工、電工、航輪等科

畢業，曾修習機動學、熱工學、船用電學、內燃機、輔機、鍋

爐各學科，領有證明文件，領有助理級輪機當值適任證書，曾

任主機推進動力三千瓩以上，航行國際航線船舶之輪機部門乙

級船員職務三年以上。 

二

等

航

行

員 

船

副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符合航海人員訓

練國際公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規範之航海相

當系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或屬教育部認證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且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航海相當系

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二、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

理系統證明文件之公立或立案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航

海相當系科組之學生，修畢操作級課程學分，領有學校所核發

之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操作級課程學分證明文件。 

三、經主管機關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或二等船副訓練，領有國

內船員訓練機構核發合格結業證明文件。 

四、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航海相當科畢業，領有

畢業證書。 

五、領有丙種三副考試及格證書，曾任丙種三副一年六個月以上。 

六、領有正駕駛或三等船長考試及格證書，曾任正駕駛或三等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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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或在艙面服務一年六個月以上。 

七、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三等船長適任證書，曾任三等船長一年或

在艙面服務一年六個月以上。 

八、曾任海軍總噸位五百以上艦艇，少尉以上駕駛職務六個月以上，

或曾任港防艦艇中尉以上艦、艇長職務一年以上，領有海軍司

令部證明文件。 

九、曾任海軍各型艦艇艙面上士以上當值職務二年以上，領有海軍

司令部證明文件。 

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教

育部採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航海、航運技術、海洋運輸、海

洋系航海組各系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十一、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水上警察科航

海組、海洋巡防科航海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二

等

輪

機

員 

管

輪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符合航海人員訓

練國際公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規範之輪機相

當系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或屬教育部認證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且符合國際公約規範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相

當系科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二、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

理系統證明文件之公立或立案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輪

機相當系科組之學生，修畢操作級課程學分，領有學校所核發

之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操作級課程學分證明文件。 

三、經主管機關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或二等管輪訓練，領有國

內船員訓練機構核發合格結業證明文件。 

四、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輪機相當科畢業，領有

畢業證書。 

五、領有正司機或三等輪機長考試及格證書，曾任正司機或三等輪

機長一年或在機艙服務一年六個月以上。 

六、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三等輪機長適任證書，曾任三等輪機長一

年或在機艙服務一年六個月以上。 

七、曾任海軍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艦艇，少尉以上輪機職

務六個月以上，領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件。 

八、曾任海軍各型艦艇機艙上士以上當值職務二年以上，領有海軍

司令部證明文件。 

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教

育部採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輪機工程、輪機技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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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機械、航運技術各系科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十、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水上警察科輪機

組、海洋巡防科輪機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輪

機

員 

電

技

員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符合航海人員訓

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之輪

機或船舶機電科相當系科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並完成電子航

儀設備維護、電力電子學及輸配電學等電技員應修課程九學分

以上，或屬教育部認證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且符合國際公

約規範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或船舶機電科相當系科畢業，

領有畢業證書，並完成電子航儀設備維護、電力電子學及輸配

電學等電技員應修課程九學分以上。 

二、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

理系統證明文件之公立或立案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輪

機或船舶機電科相當系科之學生，修畢操作級課程學分，領有

學校所核發之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課程學分證明文件，並完

成電子航儀設備維護、電力電子學及輸配電學等電技員應修課

程九學分以上。 

三、經主管機關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電技員訓練，領有國內船員訓

練機構核發合格結業證明文件。 

四、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前五年內，擔任電機師或管輪

以上職務且執行船上電技員職務內含相關工作（由雇用人開立

證明）之海勤資歷一年以上。 

五、曾任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船舶電匠職務三年以上。 

 
附註 

一、本表所列資格之服務年資採計，依下列規定： 

（一） 任助理或見習職務時間不予採計。 

（二） 船舶停航期間服務年資不計。 

二、本測驗參測人員繳驗之服務經歷證明書，由下列機關核發： 

（一） 船員資歷證明由交通部航港局核發。但 MTNet系統可查詢得

知者，不在此限。 

（二） 海軍軍官、士官學經歷、艦艇資歷及證明文件由海軍司令部

核發。 

（三）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之證明文件由海岸巡防機關核發。 

 


